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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

均来源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对外公布的《2017

年年度报告》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

行人向光大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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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及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

一、本次债券概况 

1、债券名称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 

2、债券简称：17 国君 G3 

3、债券代码：143337 

4、债券期限：3 年期 

5、债券利率：4.78% 

6、债券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37 亿元 

7、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每年付息

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 

8、起息日：2017 年 10 月 18 日 

9、债券上市交易首日：2017 年 11 月 2 日 

10、债券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、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，已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则的规定以及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制定受托管理业务内部操作规则，

明确履行受托管理事务的方式和程序，对发行人履行《募集说明书》及《债券受

托管理协议》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监督。 

受托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无利益冲突情形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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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概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注册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

3、公司法定代表人：杨德红 

4、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：喻健、梁静 

5、联系电话：021-38676798 

6、联系传真：021-38670798 

7、互联网址：www.gtja.com 

8、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二、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

1、公司主要财务数据（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亿元） 

（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） 

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减比例 

资产总计 4,316.48 4,117.49 4.83% 

负债合计 2,979.53 3,009.97 -1.01%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,336.95 1,107.52 20.72% 

营业收入 238.04 257.65 -7.61% 

净利润 104.83 113.53 -7.66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 
-637.94 -588.16 不适用 

2、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

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

流动比率 2.04 2.37 

速动比率 2.04 2.37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61.50 61.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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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

一、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已于 2017 年 10 月

18 日发行完毕。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汇入发行人

募集资金专户。 

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为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，满足公司业务运

营需要；或用于调整公司负债结构和改善财务结构。 

二、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： 

（单位：人民币元） 

项目 金额 约定用途 是否一致 

募集资金净额 3,700,000,000.00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是 

使用资金合计 3,700,000,000.00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是 

募集资金余额 0 — — 

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，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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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、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

一、本次债券未设置担保、质押等增信机制。 

二、在本报告期内，“17 国君 G3”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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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次债券的本

息偿付情况 

一、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

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，

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执行偿债保障措施。 

二、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“17 国君 G3” 尚无兑付兑息情况，亦没有迹象表明

发行人未来按期偿付存在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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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

发行人已按规定于 2018 年 3 月披露了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

年年度报告》及其摘要，及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》，

符合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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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2017 年度，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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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

2018 年 5 月 21 日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“17 国君 G3”

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，并出具了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、

2016 年、2017 年及 2018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》（新世纪跟踪[2018]100079），

维持“17国君G3”的信用等级为AAA，维持国泰君安证券主体信用级别为AAA，

评级展望为稳定。发行人主体及债券信用评级均未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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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

2017 年度内，发行人的相关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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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

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，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占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（上年

末）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20%。2017 年 11 月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公司 “17

国君 G3”出具了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，就公司涉及当年累计新增借

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事项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，并及时于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上述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。 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，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占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（上年

末）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20%。2018 年 1 月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公司“17

国君 G3”出具了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，就公司涉及当年累计新增借

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事项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，并及时于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上述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。 

2017 年度，无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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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

2017 年度，无其他事项情况的存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